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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企联发〔2025〕6 号 

 

关于组织金普新区企业申报大连 2025 企业 

100 强的工作通知 

 

金普新区各功能区、街道及相关企业： 

2025 年是金普新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打好

打赢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的重要一年，为贯彻实施金普新区推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战略部署，现根据大连市《关于申报 2025 大

连市企业 100 强、2025 大连市制造业企业 100 强的通知》文件精

神，金普企联将继续作为区级组织及初审单位组织新区内企业参

加 2025 大连市百强申报。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资格 

1.凡是在金普新区行政区域内注册，2024 年度完成营业收入



 

达到人民币 5 亿元以上（含 5 亿元）的所有企业（不包括行政性

公司及资产经营性公司），均可自愿申报参加大连市企业 100 强排

序。 

2.申报大连市制造业 100 强的企业，2024 年度营业收入需在

3 亿元人民币以上。 

3.属于集团公司的企业，如果其财务报表最后能合并到集团

母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中去，则只允许其母公司申报。 

二、填报指标和排序依据 

1.申报 2025 大连市企业 100 强等排序的企业,需要填报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

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总数等指标及企业有关信息。所有指

标均需按照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填报。 

2.排序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依据企业 2024 年度营业收入确

定 1～100 位排序。 

三、申报办法 

1.申报大连市 100 强、大连市制造业企业 100 强的企业，请

如实填写《2025 大连市企业 100 强申报表》（即附件 1），将《申

报表》及 2024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或证明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及电

子扫描版于 4月 30日前报送至金普企联秘书处，由金普企联初审

汇总后，统一报送大连市企业联合会并开展相关评定及排序工作。 

2. 拟申报 2025 中国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应达到 400 亿元）、

2025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应达到 150 亿元）、2025

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营业收入应达到 50 亿元）的我区企业务



 

必尽快完成相关报送流程，我会将负责统一推荐上报。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付培环  赵明丽  杨晨  刘淼 

联系电话：39219862  39240013 

传    真：39240010 

电子邮箱：chaohao@vip.163.com 

地    址：金普新区辽河西路 73号融通大厦 701室 

以上。 

附件：1.2025大连市企业 100 强申报表 

2.2025大连市企业 100 强申报表填表说明 

3.大连市企联《关于公布 2024 大连市企业 100 强 

的通知》 

 

 

 

大连金普新区       大连金普新区         大连金普新区 

 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2025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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